附件4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海关

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不予批准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_________

（1）  ：

你单位《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》  （2）  收悉。经审核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海关对监管场所相关管理规定，你单位申请设立的  （3）  场所不符合海关注册登记所应具备的条件，决定不予核准。

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，可按照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〉第九条、第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，直接向主管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海关（签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填写规范说明：

（1）申请单位名称；

（2）向海关递交的申请书中的编号；

（3）场所名称。

